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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62        证券简称：国投中鲁       公告编号：临 2015-015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4月3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5]030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就公司于2015年4月3日披

露的《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及股票停牌的进展情况公

告》（临2015-014号）所涉及导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终止的真实原因及召开

董事会、投资者说明会的明确日期提出问询，并要求公司于2015年4月8日前回复。

公司进行了及时回复，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问询及答复 

问题一、请你公司就导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终止的真实原因予以明确解释和

说明，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答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张惊涛在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签署日期 2014 年 11 月 18 日）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股权转让所得个

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该规定，张惊涛

与配偶徐放将江苏环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环亚”）61.55%的股

权转让给国投中鲁，张惊涛、徐放应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订并生效次

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涉及金额约为 2.5 亿元人民币。 

2015年3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

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允许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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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

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张惊涛认为，根据最新政策，其纳税期限有所延长，但由于个人所得税涉及

金额较大，在限定5个公历年度内（含）全额缴纳仍较为困难。在无其他资金来

源的情况下，为合法纳税，其只能在重组成功后五年内减持部分上市公司股份，

以筹措个人所得税资金。但考虑到作为重组成功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张惊涛

拟长期持有公司股份，专注于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短期内减持股份的行为不符

合其此次重组上市公司的初衷及战略考虑；同时重组成功后，张惊涛及徐放合计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仅为33.06%，其计划未来通过增发、换股并购等方式做大做

强上市公司，张惊涛及徐放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在33.06%的基础上逐渐稀释，

而减持股份将进一步降低张惊涛及徐放持股上市公司的比例，严重影响对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不利于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张惊涛于2015年4月2日签署并向上市公司函告《关于拟终止国投中鲁

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函》，拟与本公司协商终止本次重组

及相关协议。公司将于董事会审议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二、请你公司明确董事会及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日期，并及时披露会议

召开情况。 

答复：根据最新进展情况，并与交易各方充分协商沟通，拟定于2015年4月8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次

日即4月10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公司将依据要求及时披露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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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04 月 07 日 


